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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官渡区历史上第一部《民政志》，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迅猛发展和官渡区经济取得突

破历史水平的今天，成书出版了。《官渡区民政志》是((官渡区志》的组成部分，它的出

版，将为研究官渡区民政工作的历史，了解其现状，探索其未来，提供了可贵的依据，并为

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发挥积极的作用。

《官渡区民政志》的编纂，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

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实事求是，详今略古，记载了自1950年以来，到1988年有关

今官渡区境内的行政区划、基层政权、优抚安置、救灾救济、社会福利、婚姻登记，殡葬改

革等方面的民政史实，部分章节还记载了这段时期以前的一些情况或延至1990年的一些情

况，旨在反映社会主义制度下民政工作的实质及其发展规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民政工作成为党的事业和政府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它历

来受到党和政府的重视。《官渡区民政志》所记述的史实，就是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历史

条件下，在中共官渡区委、官渡区人民政府的正确领导下，经过全区从事民政工作的同志

(包括已离退休的同志)与全区人民、各级干部辛勤努力，共同奋斗创建的光辉业绩。在此

谨向过去和现在所有从事民政事业，为之作出奉献的同志，以及一切支持民政事业的友人，

致以崇高的敬意。 ，

／
，

愿从事民政事业的同志与全区人民和各级干部一道，在伟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锐意改革，团结奋进，紧紧围绕本区经济建设这一中心，为开创本区民

政工作新局面而努力奋斗。

((官渡区民政志》是在区地方志办公室的指导下，经过民政志编纂组同志们的辛勤劳动

而成书的。编纂过程中得到历任民政干部的大力支持，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在此亦衷心致谢。

官渡区民政局剐局长周文财

1991年12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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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l，本《志势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针，坚持暂四项基本原则，，，根据中共中

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

进行编写。

2、全书由卷首、正文、附录三部分组成。卷首包括序言、凡例、目录、大事记、概

述，官渡馐行政区划图，正文包括十章，三十二节，39目及彩色照片插图30幅。附录包括政

府及有关部门有关文件。全书约14万字。

3、本慕志))根据我国现今民政工作范厨，依方志体例，横排们类，纵叙始末，实事求

是，详今略古，以记、述，录等体裁表达内容。

4、根据可能搜集到的资料，除部分上溯古代或下延至t99e年外，一般上限1950年，下

限1988年。

5，由于行政区划多次变更和多次政治动乱，许多历史资料被毁或散失，故在纵叙始末

中有些年代出现间断，已无可弥补。

6、各有关统计数字，部分来自本区统计部门，部分来自调查收集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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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民政工作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产物，属社会上层建筑范畴。我国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古

国，早在三千多年前的西周时期，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经济达到了⋯定的水平，作

为与经济基础相适应的上层建筑，国家机器—=包括内政，外交，军事等机构，也逐渐产生

和发展。由于内政方面的民政事务日渐增多，西周朝廷就已设置了掌管民政事务的机构。据

《周礼》记载，当时的“地官大司徒”，就是朝廷兼管民政的最高官员，其下属有。乡师”、“乡

大夫”、。州长”、。党正弦、“族师”、“闾胥”等地方各级民政官员。掌管的事务有地政、区划、荒政、

民俗、行会、移民、户口等。沿至隋代改设。民部斧，唐代改设“户部”，掌管此类事务，最高官员称

“尚书黟。此后历代相沿直到清代。 ‘-

南宋永嘉四年(1211年)，“民政弦一词在徐天麟编撰的《西汉会要》一书中首次出现，

并从此逐渐形成它的特定概念。

我国正式使用“民政’’一词作为国家行政机构名称始于清代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

当时清廷发布“仿行宪政”的上谕。改唐代以来一直沿用的。六部制”为。十一部制”，。废户部"

改设“民政部”， “辖承政厅、参议厅和民治、警政、疆里、营缮、卫生五司，分别掌管版籍、整饬

风教、绥靖黎物，编审户口、保息乡政、巡察禁令，分稽行政司法、经界图志，审验土地，

管理陵寝、修治道路、保护古迹祠庙、检医防疫、建置病院等”。

民国时期，中央政府设内务部，1928年后改称内政部，地方政府省设民政厅、市设民政

局、县设民政科(或称第一科)，掌管户13、营业，社会福利、盲聋哑、社团登记、任命下

级地方长官等。 ’．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设内务部，地方政府省设民政厅、市县设民政科。

“文化大革命"时期，1968年各级。革命委员会”设民政办事组。“文化大革命矽后，1978年中央 ·

设民政部，省设民政厅，市县设民政局。职能是。基层政权建设、救灾、社会救济、扶贫、社

会福利，优抚、复退军人安置，褒扬烈士、拥军优属、军队离退休干部安置、婚姻管理、殡

葬改革等。

官渡区是昆明市辖区之一，始置T1956年。在历史上，今官渡区境域是昆明县的。。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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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相当子县境的1／2左右。民国时期，由于经济落后政治腐败，昆明县的民政部门对萁规

定执掌的事务，常因人力，财力不足而不能全面认真实施并贯彻始终。如对抗日战争伤残军

人的抚恤、对灾害和贫困的救济等，往往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有的半途而废，有始无

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人民政府民政部门组织基层和发动群众，开展各项民政工作，无论

工作项目、规模、人员，经费等，都随着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发展而逐年有所发展和扩大。

官渡区成立后，尤其是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区民政工作发展迅速，首先是民政

机构得到了充实，由以前的民政科改设为民政局，局内分设6股2室，干部人数和经费逐年

增加，拥军优属工作搞得既热烈又扎实，密切了与当地驻军的军政，军民关系，烈士家属和

现役军人家属得到了切实的抚恤和优待，鼓舞了在部队服役的子弟兵的士气，每年征兵，适

龄青年都涌跃应征入伍，复员退伍军人均得到妥善安置，军队离退休干部的安置是近几年开

展的一项工作，上级拨款建设了茨坝和小坝两个于休所，使一批分给本区安置的军队离退休

干部统一住进了干休所，得到妥善安置，对伤残军人进行了核实换证，每名伤残军人都按伤

残等级得了相应的生活补助，近几年还进行了军地两用人才开发使用工作，使有一技之长的
：

复退军人走上了发挥专长的岗位，使没有专长的复退军人得到某种技术培训，成为劳动致富

和国家建设的人才。1989年副区长陈忠福代表官渡区出席了民政部在福建召开的开发使用军

地两用人才经验交流会，受到表彰。社会救济工作近年由单纯的贫困救济发展为扶贫脱贫，由

输血型发展为帮助加强贫困群众的自身造血功能。至1990年未，全区122个办事处已全部达到脱

贫标准，部分自然条件较差的山区，贫困户都得到切实的救济和扶持。对自然灾害的救济，已

由单纯的救灾发展为领导群众抗灾防灾。经过多年兴修水利，历史上常出现的早涝灾害已大部

分得到防治。全区各乡镇大部分已建立了“敬老院”，使年老和病残的鳏、寡、孤、独者得

到了妥善供养。近年还开展了殡葬改革工作和残疾人工作，现已取得初步的进展。

事实表明：旧时代的民政工作，是为维护剥削阶级统治服务的治民之政。而今天，在共产

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下，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民政工作，才是为人民群众排忧解难、谋福利的

为民之政。两者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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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 记

1950年3月昆明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接管旧昆明县，7月将原县属十六乡镇改设六个区，
：·i：：

设6个区公所(一至四区和五区的一部分在今官渡区辖境内)。

1950年10月昆明县人民政府宣布废除保甲制。

1950年10月，昆明县所属各区人民热烈响应党中央和国务院的号召， “增加生产，厉行

节约彦支援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刀。
。

j _．

，1951年第一、第二、第三，四区召开第一届第一次各界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决议，以

．“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为动力，结合做好三项具体工作。l、镇压反革命，2，搞好夏令
．一：

卫生，3、禁烟禁毒。’

1951年11月开展学习、宣传贯彻执行婚姻法活动。

1952年6月，昆明县属各区召开政府委员会贯彻复员转业军人安置政策。

1953年7月撤销昆明县，并入昆明市，县属一、二，三、四区改为市属五，六，七区。

1954年l——2月昆明市属各区举行首届基层普选。

1954年3月16日召开昆明市各区首届第一次人民代表会议。

1956年8月至12月第二届基层普选。

1956年10月20日省人民委员会批准将昆明市属五，六区合并成立官渡区，区人民委员会
j

、

驻官渡。七区改设龙泉区，区人民委员会驻波罗村。

1958年3月第三届普选。

1958年元月3日，官渡区召开民政工作先进工作者会议，历时半天，会议交流了经验，

评选出先进单位3个，先进个人39人j同时评选了出席市的先进单位2个，先进个人23人。

1958年元月28日至元月30日官渡区召开烈军属复员军人代表会。

1958年官渡区成立了3个人民公社，龙泉区成立1个人民公社。

1959年4月17日省人民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决定撤销龙泉区并入官渡区。区人民委员会由

官渡迁驻关上。。
，_

1960年9月，第四届瞢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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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第一次换发《革命军人残废证》。

1963年2月，第五届普选。

1964年元月21日本区召开1963年度烈属、荣复退转军人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代表会。

1965年8一11月第六届普选。
1966年3月12日本区召开烈军属、荣复退转军人代表会．

1968年初官渡区革命委员会成立，同时撤销区人民委员会，并撤销区民政科．区革命委

员会办事组中设民政组。业务由办事组管理。

1968年省小哨畜牧场所N31个村划入官渡区，成立小哨公社．

1972年第二次换发《革命军人残废证》q

1972年小哨公社，小哨一社员烧秧田造成重大火灾，烧毁公房及籽种、农具等，烧毁32

户民房及大部分财产。

1975年9月25日官渡区召开烈军属，荣、复、退、转军人代表大会。

1979年3月开始进行优抚对象普查。

1979年召开官渡区烈军属荣退转军人代表会。

1980年6月区第七届换届选举。撤销区革命委员会，成立区人民政府，下设区民政局。

1980年9月成立区地名普查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全区开展地名普查工作。

1980年12月全区各条战线开展学习，宣传、贯彻执行新《婚姻法》的活动·

1982年第三次换发(《革命军人残废证》。

1982年云溪公社敬老院在全区首先兴建。 ．

1984年行政体制改革(政社分开)，N15个人民公社改为15个农村办事处，135个生产

大队改为122个乡。

1984年l——4月区第八届换届选举．

1984年9月28日官渡区地名委员会成立。

1986年8月贯彻《云南省婚姻登记办法实施细则》，清理1980年新《婚姻法》公布以来

出现的违法婚姻，并补办了登记手续。

1986年10——12月区第九届换届选举。 ．

1986年11YJ省军区政治部、省民政厅在官渡区召开全省开发使用“军地两用人才”工作

经验交流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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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4月4日，区人民政府颁发《昆明市官渡区地名志》。

1988年4月20日省人民政府批准，撤销15个农村办事处和4个街道办事处，改设关上、

茨坝、龙泉、联盟、金马、大板桥、前卫、小板桥、官渡9个镇和双哨、小河、小哨、双

龙，福海、六甲，矣六7个乡及阿拉彝族乡。前122个乡改为乡镇所辖122个办事处。

1989年5——9月，建立地名档案。同年12月底全区完成设置地名标志700余块。

1989年6月区政府发布《<官渡区地名管理工作试行规则》。

1990年7月，区政府发布批转《关于开展地名补查和资料更新工作报告》的通知，地名

“补更’’工作在全区开展。 ．，

1990年8月29日至31日官渡区召开首届残疾人代表大会，出席代表190多人。选举成立

了官渡区残疾人联合会。



第一章“ 民．政机构

第一节 沿 革

远在三千多年以前，在西周王朝(公元前十一世纪至前七七一年)的中枢机构设置的地官

大司徒，就是兼管民政事务的最高官员，实为我国最早的民政机构首长。秦代的民政机构最

高长官称治粟内史，两汉称大农令，三国时的民政机构最高官员称度支尚书。隋朝改度支为

民部。唐永徽初，因避李世民讳改称户部，最高长官仍称尚书。此后历代相沿，至清代晚期

于光绪三十二年(公元1906年)废除户部，改设民政部。辖承政厅、参议厅和民治、警政、疆里，

营缮、卫生五司。地方民政事务官员，唐诸府称户曹，户曹掌管箱帐、婚姻、田宅、杂徭、道路

等事。清户部司员也称户曹，府，厅、州、县管民政的官吏称户房。

辛亥革命后，1918年南京临时政府设内务部掌管民政事务。1928年国民政府改内务部为

内政部，辖民政、统计，土地，警察、礼俗五司。1936年修正(<内政都组织法》，改辖总务，

民政、警政、土政、礼俗五司和统计处。省设民政厅，城市设民政局，县设第一科(民政科)。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央人民政府设内务部，各行政区军政委员会设民政部，

各省、自治区设民政厅，大城市设民政局，专署设民政处，县设民政科。1950年至1952年昆明

县设民政科，县辖五区均设有兼管民政工作人员一人。1953年昆明县并入昆明市，划分为九

个区，各区有1名工作人员管民政。1956年五、六两区合并始设官渡区，第七区改设龙泉

区，各区均设民政科，有科长1人，民政助理员1至2人。1958年区辖各公社兼管民政工作

人员1人，公社所辖大队各设民政调解委员会，生产小队由会计或副队长兼民政事务。1963

年军1964年进行词整，区民政，人事两科合并，称民政人事科。1964年1月又分开设置。“文

化大革命”期间，1968年lo月成立革命委员会，改设民政组办理民政事务。1980年撤销区革

命委员会，成立区人民政府，又恢复民政科。1981年改设民政局。1987年以后民政局内设局办

公室、优抚安置股，社会救济股，财务股、军队离退休安置股(辖茨坝和小坝两个干休所)，

民攻企业股，殡葬管理所，地名办公室等机构，共有干部14人，．至1990年增至27人。乡，镇各设

置民政助理员1人共17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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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书 职 能

民政机构是政府的组成部分之一，担负着政府工作的一个方面，其职能具有多元性和社

会群众性的特点。历史上，清朝晚期，民政的职能范围是；经界，土地、团保、警察，仓

储，赈恤、典礼、旌奖、选举，自治。

民国时期，民政职能范围是。兵役、团保、仓储、土地、户口、蠲恤、禁烟、禁止缠足、选举。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召开第一次全国民政会议时规定，

民政的任务有·民主建政、优抚、复员安置、社会救济、生产救灾、困难补助，地政、户

籍、国籍、行政区划，边界纠纷、社团登记、婚姻登记、民工动员、移民安置、游民改造、

老区建设、宗教和侨务等。1983年第八次全国民政工作会议确定，在新的历史时期，民政部

门的任务为基层政权建设、优抚安置、救灾救济，社会福利、行政区划、．殡葬改革，婚姻登

记等。即：政权建设的一部分，社会保障的一部分I行政管理的一部分．

第三节历任民政干部名录

：1950年至1953年昆明县民政干部名录。

科长l宋幕陶，任职时间(1950年4月至10月)

．高杨亚，任职时间(1950年lO月至1951年3月)．

副科长I展崇琨，任职时间(1950年10月至1951年3月)。

江政洁，任职时间(1951年3月至1951年3月)。

负责人；王涤心，任职时间(1952年7月至1953年7月)。 。

一至四区民政干部名录。 。

，

一区l潘竹英、李崇仁。二区：杨有学。

三区l曾绍周，四区l徐衍。 、

1953年至1956年昆明市五至七区民政干部名录。

五区。毕有福、韩永德、栗国彩，六区。曾绍周、黄建新、袁春留。七区。徐衍、毕昌麟。

1956年至1959年昆明市官渡区，龙泉区民政干部名录。

官渡区。

科长，毕有福。 工作人员·栗国彩，黄建新、韩永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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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泉区：

副科长；毕昌麟。 工作人员：段森，马幼兰。

1959至1988年昆明市官渡区历届民政千部一览表
l

负 责 ’一 人
工作人员(以在职时间先后为序)

职 务
姓名 任职起止时间 ’名 录正 副

李崇仁 潘竹英 杨有学 曾绍周

袁春留 徐衍 黄建新 栗国彩

李富 科长 1959年至1962年 韩永德 段森 马幼兰 杨正湘

张亮 副科长 1962年至1963年 非加义 邓琼英 胡文兴 杨增寿

李继 科长 1962年10月至1963年 张玉珍 郭峰 李绍荣 刘信忠

张亮 科长 1964年至1983年 林美英 冯秀芬 张兰芬 邓峰

邹 良 副科长 1974年至1982年 张顺芝 李树英 辛宝莲 唐利昆

常绍荣 副科长 1978年年底至1982年 王‘才 尚春华 普志华 范丽珠

王文才 副科长 1979年至1983年 沈桂珍 。郭占雄 杨存丽 郑邑慧

周文财 副局长 1984年至1988年 李红梅 李源 张相朝

王义学 副局长 1984年至1987年 张明鑫 罗道武 万玉平

杨树德 局长 1987年至198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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